公开招聘工作程序

根据《南开大学教职工公开招聘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南党发〔2020〕80号）相关规定进行。
一、报名

一个岗位应有三个及以上应聘者报名，方可进入下一环节。
二、初选

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根据公布的招聘计划规定的条件进行初选，组织专业考核，按照“干什么、考什么”的原则，通过笔试、操作能力测试等方式，考察应聘者的综合知识、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等；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确定候选人，按照1:2的比例排序上报学校。

三、校级考核
学校将成立校级公开招聘面试考评小组对候选人进行面试考核，确定拟聘用人选，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确定录用人员。

四、录用

通过学校审批的录用人员须及时履行相关手续，在规定时间内来校工作报到。
